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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1、 项目编号：JXYJ2342CH-GZ07054
2、 项目名称：分宜县城市生活垃圾全面分类及资源化利用项  目（一期）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黑龙江省洁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88号哈工大建筑科技大厦1栋1层6号商服
被投诉人1：分宜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分宜县钤山西路170号

被投诉人2：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新余市城北区新欣大道景江花园37栋2单元1803室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黑龙江省洁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城市管理局采购项目“分宜县城市生活垃圾全面分类及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采购编号：JXYJ2342CH-GZ07054）” 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3年8月16日收到投诉函。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人投诉采购文件设置不合理，存在评审因素未量化和细化、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事项1：招标文件28.3评标标准/技术分/1、重要技术指标:①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具有抗风抗震，结构强度符合(GB50009-2012)标准，满足12级抗风得3分;符合(GB50011-2010)标准，达到8度抗震设防得3分。本项最高得6分。②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具有房屋结构承载力符合(GB55001-2021)标准，风荷载满足0.67KN/m2(12级风速计算)得 3分，雪荷载满足0.45KN/m2得3分，本项最高得6分。评审依据:投标人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认证证书或第三方出具的鉴定报告原件扫描件加盖公章。

事项2：招标文件评标办法评标标准商务分企业综合实力第四条:投标人拟派本项目人员配备中具有环境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垃圾分类工程师、焊工证，每提供一个得 2 分，最多得6分;(证书不可为同一人)。焊工证一般为特定生产性企业特定工种才需要配备的证书，垃圾分类项目中除了设施设备外，还有服务采购。提供服务的企业不一定非要是生产性企业，将焊工证作为加分项，有偏向于生产性企业的嫌疑，这对非生产性企业的投标人是不公平的。
事项3：招标文件中评标办法的评标标准商务分，其中企业综合实力要求如下:

1、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售后服务完善程度认证证书:三星级的得 2分，五星级及以上的得4分。最高得4分。

2、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 3分，否则不得分。

3、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环卫设备定制服务认证证书得3分;

评审依据:1-3 项提供认证证件加盖公章及证书在国家认可网站上查验的截图，认证范围需含有垃圾分类设备，未提供的不得分。

事项4：招标原文：招标文件28.3评标标准商务分中第10、企业综合实力 1.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售后服务完善程度认证证书:三星级的得 2 分，五星级及以上的得4分。最高得 4分。 2.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 3分，否则不得分。评审依据:认证范围需含有垃圾分类设备，未提供的不得分 3.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环卫设备定制服务认证证书得3分。
事项5：我司分别于2023年7月29日和2023年8月1日就上述项目招标文件中评分标准存在违规的问题通过快递的方式给招标代理公司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发送了两份书面质疑函，招标代理的胡女士也确认收到上述两份质疑函。但招标代理公司在未书面答复质疑函的情况下，贸然于 2023年8月3日举行开标活动，也未就评分标准中违规的部分做修改。专家在错误的评分标准下评出的结果一定是错误的，是严重影响竞争公平性的。

经审查：质疑函一中的投诉事项，“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在招标文件中已经明确，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质疑函二:（1）、违反招标文件（八）询问和质疑：37、质疑37.1规定，在第一次质疑函中针对招标文件同一采购程序环节未一次性提出质疑，不接受多次质疑；（2）、违反《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条规定，对质疑函二质疑事项不予处理，该投诉事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质疑函三:质疑事项未在法定质疑期内提出，对该质疑事项不予处理，该投诉事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基于上述三份质疑函提出的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不成立，投诉事项2、3、4、5，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根据第二十九条（一）（二）之规定，应当驳回投诉。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相关材料，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8月18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8月18日印发


